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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审查指南》（2023）修改解读（三） 

发布时间：2024-01-18 

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的一般规定 

2023 年 12 月 2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新修改的《专利审查指南》（下

称审查指南），对于发明实质审查部分一般规定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涉及与新修改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联动性修改，包括完善遗传资源的

定义、增加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相关规定等；二是，涉及审查规则优化的完善性

修改，包括增加妨害公共利益的例举情形、统一背景技术中引用中外专利文件的

要求、强化对权利要求不支持充分说理的要求、完善创造性“三步法”有关确定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公知常识证据类型的相关规

定、明确再次公开情形下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的审查规则等；三是，适应新领

域新业态发展、回应创新主体诉求的适应性修改，包括完善智能医疗领域疾病诊

断方法的审查规则、明确互联网证据的认定规则等。 

一、关于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 

（一）完善专利法第五条适用的标准(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3.1.1 节、第 3.1.3

节、第 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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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举例中，进一步补充相关的法律依据，同时，删除

了伪造文物设备属于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的示例。关于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

造，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和举例说明。以及，对“遗传资源”定义进行了扩

展并举例予以说明。 

修改解读 

原审查指南给出了“用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等属于违反法律的发明

创造的示例，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为进一步规范专利法第五条的审

查，审查指南对示例中有关行为所违反的具体法律予以明确。关于“伪造文物的

设备”，相关法律对于“伪造文物”行为本身并无明文规定；复制或仿制文物行

为本身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只有存在利用复制或仿制的文物实施诈骗等不当行

为时才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法律的规定；并且，在审查实践中，伪造文物的设备与复制或仿制文物的设备实

质上难于区分。因此，此处修改将“伪造文物”的示例删除，使得审查指南表述

更为严谨。 

针对发明创造涉及“政党的象征和标志”的，审查指南明确其妨害公共利

益，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对于涉及“国家重大经济事件、文化事件”的发明创

造，则需要考虑该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对于社会的危害或影响的程度，是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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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妨害公共利益的程度，如果达到了“妨害公共利益”的程度，则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将“遗传资源”的概念由“取自人体、动

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扩展

至还包含“利用此类材料产生的遗传信息”。审查指南对“遗传资源”的定义进

行适应性修改，在“发明创造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的解释中相应增加了

“对遗传功能单位产生的遗传信息进行分析和利用”，并增加了相应的规定和示

例。 

（二）适应新技术发展删除血压测量法的示例并明确智慧医疗审查标准（第

二部分第一章第 4.3.1 节） 

在列举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例子中删除“血压测量法”的示例。明确“全

部步骤由计算机等装置实施的信息处理方法”不属于诊断方法。 

修改解读 

根据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4.3.1.1 节的规定，属于疾病的诊断方法必

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对象；（2）以获得疾病

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血压测量的目的日益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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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越来越多的涉及血压测量的专利申请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

康状况，而只是获取中间结果信息，例如提供安全保护、改进健身方案或改善睡

眠质量等，并不满足“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的条件，血

压测量法不再是疾病诊断方法的典型情形，因此，删除“血压测量法”的示例。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其他示例，在判断是否属于疾病诊断方法时，仍需按

照前述两个条件进行。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提出，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基

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在医疗领域，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

力的装置实施的涉及诊断的信息处理方法，一般是为了提高信息处理的准确率，

方便信息的识别､存储和传输，计算机等提供的结果只是概率值，通常只能为医

生准确诊断疾病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为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需要，此次修改明确不应将“全部步骤由计算机等装置实施的信息处理方法”直

接认定为疾病诊断方法，回应了近年来创新主体的需求，也加强对此类创新的保

护。 

（三）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5 节，第二部分第八章

第 4.7 节、第 6.1.2 节） 



5 

 

在第二部分第一章新增第 5 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审查”，规

定对发明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进行审查，以及审查适

用《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下章节中也引入了该条款

审查的相关规定，包括：发明初审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7.9 节、实用新型初审第一

部分第二章第 5 节、外观设计初审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6.3 节、发明实审第二部分

第一章第 1 节、第八章第 4.7 节、第 6.1.2 节、PCT 实审第三部分第二章第 2.2

节、复审第四部分第二章第 4.1 节、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1

节、专利权评价报告第五部分第十章第 3.2.1 节、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的审查第六

部分第二章第 5.4 节。 

修改解读 

专利法第二十条规定：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

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申

请专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提出各类专利申请应当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为基

础，不得弄虚作假。在审查指南实质审查部分规定，应当对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进行审查，同时，在三种专利的初步审查范围、复审和无效宣

告程序、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定等相关规定中增加对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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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要求，以此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制体系，确保诚实信用法律条款的立法

宗旨在专利审查各个环节中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保障。 

在实质审查程序中，应当对发明专利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规定进行审查，在审查中，适用《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如果经审查，申

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

章第 4.7 节则强调，在审查中适用该条款时，应当有证据或充分理由，将“有证

据”放在“充分理由”之前，体现了举证优先的原则。 

二、关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一）统一说明书背景技术中引证中外专利文件的公开时间要求（第二部分

第二章第 2.2.3 节） 

对于背景技术中的引证文件，将引证外国专利文件的要求修改为“公开日不

能晚于本申请的公开日”。 

修改解读 

在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引证文件为专利文件时，原审查指南对于中国专利文

件和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要求存在不同。此次修改规定：引证的“专利文件的

公开日不能晚于本申请的公开日”，以此统一了引证中外专利文件的公开日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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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便申请人，同时，也使得 PCT 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审查标准与国际阶段协

调一致。 

（二）强调权利要求支持问题评述的充分说理（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3.2.1

节） 

将本节“以说明书为依据”中三处“有理由怀疑”修改为“有充分理由怀

疑”，同时在处理植物种子方法的案例中，增加关于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

的原因分析，即增加“由于不同植物种子的低温耐受力等生理特性差别较大”，

使得该案例说理更充分。 

修改解读 

权利要求支持问题的审查直接关系到保护范围的大小。此次修改将“有理由

怀疑”修改为“有充分理由怀疑”，同时修改处理植物种子方法的示例，增加了

不同植物种子存在低温耐受力等生理特性差异的原因分析，强调在作出权利要求

得不到说明书支持的审查结论时应当充分说理，避免在缺乏任何分析的情况下直

接得出断言性结论。 

三、关于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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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存在于互联网或者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专门规定（第二部

分第三章第 2.1.2.1 节 ） 

将审查指南规定的出版物明确分为两类:“（1）纸质出版物和视听资料”和

“（2）存在于互联网或者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凸显了“（2）存在于互

联网或者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并对其定义、公开日的确定、涉及的特殊

情形的处理等进行规定。 

修改解读 

互联网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审查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将存在于互联

网或者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作为证据使用。与传统证据相比，互联网证据公

开形式多样，公开时间易产生争议，证据容易被篡改或灭失，有必要单独予以规

定。对于存在于互联网或者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此次修改着重明确以下三

方面的内容： 

一是，首次明确了互联网或者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的定义，以数据形式

存储､以网络为传播途径作为此类资料的构成要件。 

二是，细化对此类资料获得方式的规定。强调此类资料应当是通过“合法途

径”能够获得的。增加“资料的获得与是否需要口令或者付费、资料是否有人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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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无关”，有些以网络为传播途径的电子期刊等出版物必须付费方能获得，这

并不构成公众获得上述出版物的限制。 

三是，细化关于确定公开日的规定。参照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的规定，

将此类资料的公开日原则性地规定为“一般以发布日为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

开日的除外。”发布日可能为上传日期、修改更新日期、信息载体上记载的其他

日期等，受网站管理机制等因素影响，这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判断。在此基础上，

审查指南还针对“以网络方式出版的书籍、期刊、学位论文等出版物”以及“网

页上未明确发布日或者发布日存疑的资料”两种情形，分别对如何确定其公开日

进行说明：对第一种情形，其公开日为网页上记载的网络发布日；对第二种情

形，则提示了可以帮助确定公开日的多种方法或途径，例如，可以参考日志文件

中记载的发布日期和修改日期、搜索引擎给出的索引日期等信息确定公开日。 

（二）新增一类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的情形，并明确再次公开后是否享受

宽限期（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5 节） 

专利法第二十四条新增：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一）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

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对此，审查指南进行了适应性修改，同时，明确在国

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发明创造，他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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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后将其再次公开的，视为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所述情形；他人未经申

请人同意泄露发明创造的内容，第三人得知该方式公开的发明创造后将其再次公

开的，视为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四）项所述情形。 

修改解读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他人获知发明创造的内容后将其再次公开

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再次公开是否可以享受宽限期，存在不同观点。为平衡社会

公众和申请人利益，审查指南规定，对于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或第

（四）项的情形，即“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

次公开的发明创造，他人得知后将其再次公开的”和“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泄露

发明创造的内容，第三人得知该方式公开的发明创造后将其再次公开的”，将其

与相应的首次公开视为同一行为，专利申请不会因所述再次公开行为而丧失新颖

性。同时，由于这两类再次公开均源于首次公开，故宽限期仍然自发明创造的首

次公开之日起计算。 

四、关于创造性 

创造性是发明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需要满足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对发明创造

创新高度的要求。为进一步回应创新主体对创造性审查的关切、提高创造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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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此次新修改的审查指南对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及确定发明实际解决技

术问题的规则、公知常识性证据的类型等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 

（一）完善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规则（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3.2.1.1 节） 

审查指南修改进一步完善“三步法”评述创造性中有关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的相关规定，明确在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要优先考虑与发明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相关联的现有技术。 

修改解读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是指现有技术中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技

术方案，它是判断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基础。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

四章第 3.2.1.1 节之（1）指引在选择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要综合考虑技术领域是

否相同，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效果或者用途是否最接近，以及公开了发明

的技术特征是否最多等多个因素。然而，实践中仍发现在评判创造性时存在一些

偏差，包括在选择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片面强调本申请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共

有技术特征的多少，而忽视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与现有技术所针对或解决的

技术问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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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改在原审查指南规定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应当注意“首先考虑技

术领域相同或者相近的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其中，要优先考虑与发明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相关联的现有技术”。这里的技术问题“相关联”强调本申请所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与现有技术的技术问题应存在联系，例如，现有技术中明确记载

的发明目的或技术问题与本申请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或相似，或者，虽然没

有明确记载，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该技术问题的存在。一般来

说，发明的目的在于通过技术方案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实现技术效

果，现有技术与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之间存在技术上的联系，该现有技术才

更有可能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成为达到发明目的最理想的起点。该修改旨在

引导创造性审查中注重还原发明创造的起点和过程，尽可能避免“事后诸葛

亮”。 

（二）完善确定发明实际解决技术问题的规则（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3.2.1.1

节） 

根据区别特征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三步法”的运用中起到承上

启下的作用，为第三步中技术启示的找寻确定了方向。2019 年发布的局第 328

号公告对审查指南有关“三步法”中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规定进行了

完善，明确应当根据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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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同时，强调技术方案整体考虑的原则，对于功能上彼

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技术特征，应整体上考虑所述技术特征和它们

之间的关系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所达到的技术效果。考虑到客观分析并确定发明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三步法”判断整体过程中的重要性，此次修改进一步对

重新确定技术问题时的特殊情形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等予以说明。 

1.增加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特殊情形 

审查指南增加一种重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特殊情形，即当

发明的所有技术效果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均相当时，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是提供

一种不同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 

修改解读 

根据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3.2.1.1 节之（2）的规定，发明实际解决的

技术问题是指“为获得更好的技术效果而需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进行改进的技术

任务”。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审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可能不同于申请人

在说明书中所描述的现有技术，因此，基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的发明实

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可能不同于说明书中所描述的技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基于审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审查指南中给出了重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原则，即“发明的任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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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效果都可以作为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基础，只要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从该申请说

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能够得知该技术效果即可”。如何把握该原则是审查中的难

点。 

在审查实践中，某些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技术效果相当，未表现

出“更好的技术效果”，却提供了一种技术构思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原

审查指南有关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规定并未涵盖这种情形。修改后的审查指南将

“提供一种不同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作为重新确定的发

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以更全面反映创新的规律和特点。需要

注意的是，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被确定为“提供一种不同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并不意味着该技术方案必然具有或者不具有创造性，

仍然需要从该技术问题出发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

是否显而易见。 

2.增加重新确定技术问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审查指南进一步强调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应当与区别特征在发明中所能达到

的技术效果相匹配，不应当被确定为区别特征本身，也不应当包含对区别特征的

指引或者暗示。 

修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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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判断“三步法”的第三步要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

术问题出发，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

见。如果将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确定得太过宽泛或者太过具体，尤其是所确

定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中包含对区别特征的指引或者直接将区别特征作为

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容易得出发明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使得创造性的判

断陷入“事后诸葛亮”的误区。 

审查指南强调了在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时，要对技术特征与技术效

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分析，一方面，要基于区别特征在发明中所能达到的技术

效果进行确定，使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与该技术效果相匹配；另一方面，所确定

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不能带有发明为解决该技术问题而提出的技术手段，

既不能被确定为区别特征本身，也不能包含对区别特征的指引或暗示。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原则，审查指南还适应性地增加一个消费电子设备的案

例。在该案例中，要求保护的发明是一种消费电子设备，包括对用户进行账户授

权的生物认证单元，该认证单元基于指纹和选自掌纹、虹膜、眼底、面部特征中

的至少一种认证方式的组合。说明书记载，通过至少两种认证可以使用户账户更

加安全。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消费电子设备，仅基于指纹信息进行身份

认证。两者的区别在于发明通过至少两种生物特征进行身份认证。根据该区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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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是

“如何提高消费电子设备的用户账户安全性”，而非“如何增加掌纹等至少一种

生物认证方式”或者“如何通过增加认证方式实现消费电子设备的安全性”，否

则，意味着将“技术启示”直接带入技术问题，影响对创造性的客观评价。 

（三）统一公知常识性证据的类型（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3.2.1.1 节） 

审查指南统一了第二部分实质审查与第四部分复审与无效请求的审查有关公

知常识性证据类型的列举，在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3.2.1.1 节，将技术词

典和技术手册也作为工具书的列举项。 

修改解读 

关于公知常识性证据的类型，原审查指南第二部分实质审查和第四部分复审

与无效请求的审查中对公知常识性证据的类型均采用列举方式说明。此次修改参

照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的规定，在审查指南第二部分工具书的列举项中增加“技术

词典､技术手册”，进一步明确了对公知常识进行举证也可以在技术词典､技术手

册中寻找相关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应当区分公知常识性证据以及在创造性审查中能够作为“技

术启示”的公知常识。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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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时，技术启示与技术问题密不可分，如果认为某技术手段属于本技术领域的公

知常识而构成技术启示时，应当能够说明“为什么该技术手段在该技术领域解决

该具体技术问题是公知的”。 

五、结语 

此次审查指南发明实质审查部分一般规定的修改，明确和完善了发明专利实

质审查中有关授权客体、新颖性、创造性以及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等的

审查标准，一方面，针对新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适应性修改，另一方

面，总结了审查工作中的有益经验，并充分考虑了新领域新业态技术发展的需

要，积极回应了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诉求，体现了满足国家需求和用户满意的

导向，有利于促进审查标准执行一致，发挥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

新的作用。 

 

出所：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1/18/art_2199_189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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